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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域生态补偿课题组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陕西段水

源区开展生态补偿调研 

 

2010 年 3 月 8 日-13 日，由环保部环境规划院、财政部财科所、

湖北省环科院等单位组成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生态补偿调研

课题组一行 7 人，在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王金南研究员的带领

下，赴陕西省开展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生态补偿调研。调研组先

后同陕西省环境保护厅、发改委、财政厅等部门，以及汉中、安康和

商洛三地市的环保局、发改委、财政局、统计局、国土局、林业局、

水利局等部门代表就生态补偿问题进行了交流沟通，并进行了实地考

察。 

调研组发现：南水北调工程陕西段各市县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滞

后，运行费用资金缺口大。目前大部分县市还没有建设城市污水处理

厂和垃圾卫生填埋场，已建的垃圾卫生填埋场没有垃圾渗滤液处理设

施。同时国家以往转移支付资金都直接给予县区，未考虑对市本级财

政的转移支付，但环保基础设施的建设又要求市本级拿出配套资金，

造成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。 

调研组了解到：陕西省生态补偿资金的分配使用目前本着先建后

完善的原则，国家先后在 2008 年和 2009 年分别对陕西省拨付的补偿

金，省财政按县对 28 个汉丹江流域县进行了分配。在 2008 年，对县

级进行补偿金分配时，主要考虑了 6 个因素：①污染企业关闭造成税

收减少额，取三年平均值作为采纳金额；②环保投入额；③以建立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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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机制为目的，充分考虑现有环保基础设施的管护费用；④农村面源

污染整治造成农民收入的减少额；⑤人均财力，确保实现公共服务均

等化；⑥扶植新兴产业，作为支持新型产业发展的奖励资金。 

调研组发现南水北调工程陕西段生态补偿建设有以下政策需求：

（1）需明确生态补偿金的分配原则、资金使用和比例。一是从污染

对汉江影响的重要性角度；二是从空间角度，即离河流的远近；三是

从河流的性质，即补偿区所在流域是主干流还是支流的角度； 

（2）目前市本级大量环保投入没有得到补偿，一定程度地影响

市本级生态保护的积极性，建议生态补偿方案中充分考虑市本级的生

态投入和补偿。 

（3）目前的补偿标准考虑企业关闭造成税收减少的权重较大，

实质上生态保护投入，环保设施运行费用以及林木维护、水土保持、

农民收入减少等都未充分考虑，建议综合考虑各项费用，并合理确定

权重； 

（4）目前中央转移给地方的生态补偿金是统筹安排的，环保方

面投入不明确，建议补偿资金应明确不同支出口径的使用比例，国家

应制定相应的资金管理使用的指导性意见； 

（5）生态补偿可考虑按照湖北、河南和陕西三省各省提供的水

质水量的比例以及工程所在的流域面积的比例来确定； 

（6）中央政府的生态补偿标准应不低于三省人均财力，国家除

了给予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，还应该设立水源区生态补偿基金，给予

水源区专项财政转移支付，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、水土保持、林

业管护、小流域面源综合治理等方面。 

通过此次调研，课题组收集了生态补偿方案设计所需的基础资

料，进一步了解了陕西省以及三地市的生态补偿政策需求。到目前为

止，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湖北、河南、陕西三个省的水源区数据收集

工作基本完成，这为下一步科学设计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生态补偿方

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环境经济政策研究与试点项目技术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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